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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解决历史遗留
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平潭

综合实验区社会事务局、财政金融局、税务局：

省人社厅、财政厅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《转发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

金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18〕98 号）、《关于执行补缴

闽人社文〔2020〕9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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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18〕

149 号）下发后，部分地方政府和省人大代表反映有些国有、集

体企业因改革改制不到位、职工安置条件不成熟、短期内筹集补

缴养老保险费用太仓促等情况，导致部分国有、集体企业职工未

能按时参保缴费，无法及时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养老金待遇。为

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按国家规定要求推进我省国有、集体企

业改革改制和将职工安置落实到位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根据闽

政办〔2001〕231 号、闽政办〔2019〕29 号文件等有关规定，现

就解决历史遗留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明确如

下：

一、列入国有、集体企业改革改制职工安置名单的人员（提

供国有、集体企业改革改制时，经政府或有关行政部门研究后正

式发文或会议纪要等原始档案材料），在国有、集体企业工作期间

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，可在办理退休手续前申请办理补缴基

本养老保险费。

二、经组织人事部门同意从机关事业单位调动到企业的人

员、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军人，非因本人原因导致未

及时参保缴费的，凭有关机关事业单位（含单位内设的组织人事

部门）开具的调动证明或任命文件、军人退役相关文件，可在办

理退休手续前申请办理补缴调动、退役衔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。

四、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，向税务征收机关申报。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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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以前年度欠费或者按上述规定可申请办理补缴的，补缴基数统

一按本人应补缴期间的实际工资确定,但补缴基数低于补缴行为

发生时全省上一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0%的，

按 60%的基数申报补缴;超过补缴行为发生时全省上一年度全口

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%的，按 300%申报补缴。补缴费

率：补缴 2019 年 4月 30 日之前的，单位费率按闽政办〔2019〕

29 号文件规定的 18%执行;补缴 2019 年 4 月 30 日之后的，单位费

率按现行费率 16%执行;个人费率统一按 8%执行。

五、一次性补缴情形按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加收滞纳金，即：

属期为 2011 年 7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加

收滞纳金；属期为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费款，自 2011 年 7 月

1日起计算加收滞纳金。

六、按照人社部规〔2016〕5 号规定，对于一次性缴纳养老

保险费达到 3 年（累计 36 个月）及其以上年限，且需要办理跨省

流动就业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的，须提供人民法院、审计部门、

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

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。但是对

无需办理跨省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，可提供经职工本人

签章确认的未涉及跨省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承诺书或社保经办机构

办理退休手续的受理文书，并同时提供人事档案、劳动合同、工

资册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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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已出台的相关规定与本文内容

不一致的，按本文规定执行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文件有删减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 年 7月 29 日印发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2020 年 7月 24 日


